
检查标准（C4604200）：

维修、清疏排水管道、沟渠，维修、更换路灯、电线杆及其他公共设施所产生的1.

废弃物，作业单位未按照《北京市城市道路和公共场所环境卫生管理若干规定》规定及时

清除，乱堆乱放的，属于不合格。

《北京市城市道路和公共场所环境卫生管理若干规定》具体条款2.

第七条 在城市道路上进行维修、清疏排水管道、沟渠，维修、更换路灯、电线杆及其

他公共设施所产生的废弃物，栽培、修剪树木或者花卉等作业，应当在不干扰居民的情况

下，尽可能安排在夜间或者避开交通高峰时段。

维修、清疏排水管道、沟渠，维修、更换路灯、电线杆及其他公共设施所产生的废弃

物，栽培、修剪树木或者花卉等作业所产生的枝叶、泥土，由作业单位随时清扫保洁，并

在12小时内清运干净。


